
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

二 0 二 0 年度财政总决算报告

2020 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区紧紧围绕“加快转型、绿色发展、跨越提升”的工作思路，

坚持不懈抓招商、上项目、建平台、优环境、惠民生、强作风，

全区经济社会呈现出持续增长、质量提升、后劲增强、总体平稳

的良好态势,我区财政坚持稳中求进，千方百计抓收入做大财政

“蛋糕”，聚力聚焦强财源提升发展质量，超额完成全年收入目

标任务，全区财政运行呈现增速攀升、进度加快、平稳向好的态

势，收支任务超额完成。全区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完成了年初确

定的任务，推动了南大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2020 年南大港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2020 年南大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8847 万元，占预

算的 80%，同比下降 13.8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6805 万元，

同比增长 13.74%；非税收入完成 22042 万元，同比减少 33.46%。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3730 万元，调入资金 6296 万元，上年结转

5111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35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13273 万元，收入总计 100757 万元。

2.2020 年南大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8172 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99.2%，同比增长 12.3%。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11624 万元，

支出总计 99796 万元，收支相抵后，结转下年支出 961 万元。



2020 年南大港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137 万元，同比增长 26.48%；

（2）国防支出 35 万元，同比增长 84.21%；

（3）公共安全支出 1303 万元，同比减少 49.55%；

（4）教育支出 14374 万元，同比增长 6.99%；

（5）科学技术支出 69 万元，同比增长 4.55%；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653 万元，同比增加 16.57%；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4943 万元，同比增长 93.59%；

（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609万元，同比增长17.15%；

（9）节能环保支出 6388 万元，同比增长 98.88%；

（10）城乡社区支出 13773 万元，同比减少 23.93%；

（11）农林水支出 9563 万元，同比减少 0.35%；

（12）交通运输支出 7172 万元，同比增长 3.72%；

（13）金融支出 49 万元；

（1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727 万元，同比增长 8.63%；

（15）粮油物资储支出 200 万元；

（16）住房保障支出 177 万元，同比减少 64.31%；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25 万元，同比增加

61.85%；

（18）债务付息支出 371 万元，同比增加 282.47%；

（19）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 万元，同比减少 63.64%。



3. 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0 年上级对南大港产业园区下达转移支付资金23730 万

元，一是返还性收入 1293 万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91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661 万元、增值税税收返

还收入 34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 507 万元；

二是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16231 万元，其中体制补助 91 万元、均

衡性转移支付 9 万元、结算补助 1203 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453 万元、其他一般转移支付 16 万元、教育等共同财政事权转

移支付收入 11459 万元；三是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206 万元。

4、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是预备费。南大港产业园区预备费预算安排 1800 万元，

当年用于卫生健康、死亡抚恤等支出 1800 万元。

二是预算周转金。预算周转金全部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按规定用于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调剂。

三是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南大港产业园区 2019 年底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余额 22784 万元，2020 年调用 13273 万元，年底

补充 0 万元，年末余额 9511 万元。2021 年无预算。

四是三公经费。2020 年，南大港产业园区“三公”经费支

出合计 321 万元，年初预算总额 375 万元，“三公”经费支出

占预算的 85.6%，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54.3 万元，比上年增加 48.8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0万元，

比上年减少 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88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12 万元，比上年增加 8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7 万元，

比年初预算少 33 万元，比上年减少 21 万元；公务接待费 125.6

万元，比年初预算少 9.3 万元，比上年减少 13.4 万元，其中外

事接待费 0 万元。南大港产业园区因公出国（境）团组数 0 个，

因公出国(境)人次数 0 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1.2020 年南大港产业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完成 97282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3729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19 万元，上年结转 3470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6400 万元。

2.2020 年南大港产业园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完成 97282

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 91226 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

5653 万元，收支相抵后，按规定结转下年 403 万。

3.市财政下达我区转移支付收入 119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完成情况。

我区无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成情况。

2020 年我区社保基金四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相关法规，社保基

金相互独立，不能调剂使用。根据当年各项基金收支情况分析，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1725 万元，为预算的 93.9%，加上上年



结余 2228 万元，收入总计 13953 万元。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1873 万元，为预算的 101.9%，收支相抵后，年末收支结余-148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080 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20 年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 81708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余额为 13818 万元，专项债务 67890 万元。

截至 2020 年底，全区政府债务限额 85318 万元 （一般额

13818 万元，专项限额 71500 万元）， 政府债务余额 81708 万

元（一般债务 13818 万元，专项债务 67890 万元），控制在债务

限额以内。

二、2020 年财政重点工作

一是加强财政收入组织管理。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和减税减负

等政策实施对财税收入的影响，对影响财税收入的经济、政策和

征管等方面的因素按月进行分析预测，动态研究应对预案；与税

务部门协调联动，实时掌握时序进度，多渠道收集情况，查找征

管薄弱环节，配合税务部门开展综合治税工作，支持税务部门依

法征税，应收尽收；积极做好与上级及周边地区财税部门的信息

沟通，及时了解掌握任务、口径等数据的变化，为领导决策提供

参考。

二是全面推进财政高效益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 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特别是“三公”经费支出，加强预

算执行管理，强化财政资金保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鲜明导向，



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力保障改善民生，提高财政保障水平。

突出财政的公共性、公平性、普惠性，强化民生支出保障。坚持

民生优先，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继续支持教育、医卫、就业、社

保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是突出财政改革，着力提高理财水平。推进绩效预算管理

改革。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加快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

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绩效缺失有问责”

的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推动评价结果与财政支出政策调整、预

算安排和资金分配挂钩。推进信息公开。继续深化预决算和“三

公”经费公开工作，按时按规开展信息公开工作，积极打造“阳

光财政”。推进国库支付改革。继续深化国库电子支付方式改革，

稳步推进，全面提升财政服务效能。推进盘活存量资金。建立财

政资金定期清理机制，把“零钱”变“整钱”，把“死钱”变“活

钱”， 集中财力办大事，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五是加强财务工

作管理。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内控机制建设，保证财务

基础工作规范化。

四是着力加强财政队伍建设。积极发挥财政局主体责任，进

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财政干部依法理财、科学理财、

创新理财、为民理财的能力。继续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进一步转变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宗

旨意识和服务意识，使党员干部敬业精神、服务意识、廉政意识、



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得到提高，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坚持两

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有力促进全县财政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

财政运行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疫情影

响，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面临较大困难，债务还本付息

支出不断增加，可用财力与刚性支出增长差距越来越大，收支矛

盾增大。二是进入偿债高峰期，债务风险防控工作难度加大。

下一步，我们将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财政资金效益，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务。一是加强收入组织工

作，积极组织财政收入，认真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做好

2021 年预算执行管理，确保完成财政收入既定目标任务。二是

加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加大结余资金收回和结

转资金消化力度；进一步规范支出管理。

我们将在区领导的带领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做好财政预

算工作，为建设美丽和谐的南大港做出新的贡献！


